
	审批意见：                             锡署环审表[2019]4号

内蒙古华电乌套海风电有限公司正蓝旗分公司1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正蓝旗境内，场址距哈毕日嘎镇南部1km，场区南部边界为正蓝旗与太仆寺旗交界处，西侧紧邻G207高速公路。项目区域中心坐标：E 115°44′0.30054″，N 42°10′2.74848″。本项目风电场规划装机容量为100MW，拟采用单机容量为3000KW的风力发电机，共装机33台，新建一座220kV升压站。项目占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工程建设总占地500120m2，其中，永久占地21320m2，临时占地478800m2。本项目建设总投资68191.12万，环保投资230万，环保投资占总投资0.34%。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中“允许类”类项目。我局根据正蓝旗人民政府关于《关于内蒙古华电乌套海风电有限公司正蓝旗分公司10万千瓦风电项目涉及生态保护情况的说明函》 （蓝政字[2017]209号），认为该项目不在拟定生态红线内，不涉及草原生态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盟发改委（锡发改能源字[2017]33号）对项目进行了核准，同意本项目开展前期工作。该项目符合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正蓝旗管控要求。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该《报告表》所列的地点、规模、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要严格按照《报告表》和设计文件的要求组织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生态环境保护，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期的环保措施，施工车辆须按规定线路行驶，对施工场地、施工便道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扬尘污染。

2、合理布局，采取低噪声设备和防噪措施，做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达标。噪声源应采取必要的减噪措施，厂界噪声必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

3、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的绿化标准，夏季作为站内绿化浇灌，道路喷洒等用水，不外排；冬季储存在蓄水池，蓄水池的渗透系数要≤10-7cm/s。
4、施工时产生的弃土、弃石要填充低洼地带，不得破坏原地貌及景观，植被覆盖率要达到设计要求。建筑垃圾统一管理和处置，不得随意堆放。

5、严格按照《报告表》中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以及环境保护投资概算。并将环保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

6、废旧蓄电池定期由生产厂家直接回收处理，使用专用废机油收集桶收集废机油，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7、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正蓝旗分局负责该项目生态环境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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